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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第八次会议 

粤港知识产权交流合作的进展 

 

1. 合作在港举办「知识产权战略宣讲会」 
 

 为协助香港政府、知识产权业界、企业和公众人士深入了解《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的内容，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与香港特区知识产权署于 2008 年 12 月在香港合办「知识

产权战略宣讲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和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副局

长马宪民在会上分别宣讲国家和广东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并阐述战略目标、战略重

点、专项任务和战略措施。参加宣讲会的人士包括香港企业家、知识产权业界人士、

行政人员和政府代表，出席人数约 370 人。 
 

2. 继续在粤巡回举办「粤港知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发展」研讨会 
 

 为加强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和提高它们的竞争力，粤港双方于 2009 年 4 月在广

东省中山市合办「粤港知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发展（中山）研讨会」。国家知识产权局

副局长李玉光亲临作专题演讲。粤港两地政府知识产权部门、企业与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的专家在会上介绍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内地与香港知识产权制度最新

进展、企业知识产权发展与有效保护经验分享、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实务，以及企业进

军海外的知识产权策略等内容。是次研讨会吸引约 350 名粤港中小企业代表和政府官

员参与，为两地中小企提供平台认识知识产权的最新发展。 
 

3.  推进粤港知识产权案件协作处理机制建设 
 

 粤港两地知识产权执法部门继续合作，改善知识产权案件的协作处理机制。双方不但

开展海关保护知识产权联合执法，更在奥运期间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合作。去年两

地海关共交换各类情报信息 60 余件；开展海关保护知识产权联合执法行动 4 次，查

获涉嫌侵权案件 19 宗。信息通报机制方面，广东海关向香港海关通报广东省内海关

查获的以香港为贸易地的侵权案件数据。广东海关于 2008 年 10 月就粤港澳海关保护

知识产权合作进行系列专题调研，对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的现状进行检查，并提出

建议。此外，广东海关协助香港海关成功与广东省其它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建立直接联

系。广东省公安厅与香港海关亦于执法协作机制的框架、合作内容及运作机制事宜上

取得共识，具体安排确定后即可正式启动协作机制。 
 

4. 继续深入开展粤港两地「正版正货承诺」活动 
 

 粤港双方一直致力共同推进「正版正货承诺」活动。香港特区知识产权署于 2008 年

7 月在香港举行「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成立 10 周年庆典，粤港两地活动倡导单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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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和专责小组第七次会议代表出席庆典。 
 

5. 共同编撰《粤港澳知识产权简明手册》 
 

 粤港双方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局共同编撰《粤港澳知识产权简明手册》，简要介绍粤

港澳三地的相关法律法规、申请注册程序与侵权救济途径等内容，利便企业和公众获

取三地知识产权制度的信息，提高三地的知识产权意识及制度运用水平。 
 

6. 推进粤港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交流 
 

 粤港双方于 2009 年 4 月在香港举办第二次「粤港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交流活动」，

深化两地中介机构的联系。是次交流活动共获 17 家粤港中介服务机构代表参与，各

代表分别就涉外知识产权合作方式的建立和拓展、内地与香港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及实

施比较、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内部制度建设等议题开展讨论和交流。此外，粤方代表团

亦到访两家香港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进行考察。 
 

7. 开展粤港创意产业企业知识产权交流 
 

 粤港双方于 2009 年 7 月在香港举办 「粤港创意产业企业知识产权交流活动」。活动

内容包括了解知识资本管理的概念，参观香港数码港、创新中心、香港科技园、香港

应用科技研究院，并与香港创意产业企业代表就知识产权的运用和管理进行交流。 
 

8. 继续利用会展加深企业对两地知识产权制度的认识 
 

 粤港双方共同参与 2009 年 5 月第 105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交易会场内展示

两地知识产权制度的数据，并派员现场为企业代表解答知识产权申请注册的问题，加

深企业对两地知识产权制度的认识。 
 

9. 推进粤港中小学知识产权教师交流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于2009年1月率领广东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教师代表团一

行6人，赴港参加香港特区知识产权署举办的「学校知识产权导师计划」培训班，与

香港50多位教师共同接受知识产权基本知识、课堂管理及授课技巧等培训，并与香港

知识产权教师代表进行讨论和交流。 
 

10. 修改完善「公司注册与注册商标的关系与现状」调研报告 

 

 粤港双方正进一步修改完善有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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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完成「知识（创意）产业发展现状」调研项目 
 

 粤港两地「知识（创意）产业发展现状」调研项目基本完成。 
 

12.  持续更新「粤港澳知识产权数据库」与「粤港知识产权合作专栏」信息 
 

 不断充实和更新「粤港澳知识产权数据库」内容的同时，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与香港特

区知识产权署于 2008 年 7 月在各自的官方网站增设「粤港知识产权合作专栏」，以

便发布最新的合作信息，进一步加强粤港知识产权合作的宣传。 
 

13. 开展香港考生在粤参加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工作 
 

 香港特区知识产权署协助香港考生报名参加于2008年11月举行的全国专利代理人资

格考试考试，并宣传广东省举办的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考前培训课程。 
 

14. 推进知识产权相关民间组织机构交流 
 

 在粤港合办的研讨会和交流活动上，双方积极邀请两地知识产权相关民间组织机构如

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工业总会、香港律师会、香港商标师公会、亚洲专利代理人协

会香港分会、广东专利代理协会、深圳市专利协会、中山市现代服务业协会、中山市

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参与，为民间机构间开展合作提供交流平台。 

 


